附件1：
青海省建设监理协会个人会员管理办法（试 行）

第一章  总 则
第一条 为加强监理行业自律管理和诚信建设，规范服务和职业行为，提高服务质量，维护其合法权益，推进行业管理工作有序开展，根据《青海省建设监理协会章程》规定，青海省建设监理协会建立个人会员制度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　取得中专以上学历从事监理或项目管理工作的个人，遵守法律法规、拥护协会章程，维护协会及行业声誉，遵守行业公约和职业道德，爱岗敬业，为工程建设提供优质专业服务，自愿入会，可申请加入协会成为个人会员。
第三条  本协会负责个人会员的管理。

第二章  申 请
第四条  个人会员申请程序：
一、申请人填写《青海省建设监理协会个人会员入会申请表》，由用人单位向协会提出申请；
二、个人会员申请表由本企业审核推荐，报我协会秘书处复核，常务理事会批准；
三、接纳为个人会员的，由我协会颁发个人会员证书，并通过我协会文件公告会员名单。
第三章 缴费
第一条 个人会员应当按照本《协会章程》规定的会费标准缴纳会费。
第二条 会费标准：个人会员每年度缴纳200 元。
一、缴纳会费时间：每年1 月1 日至6 月30 日；
二、缴纳方式：通过银行转账或汇款。
第四条 会员交费单位统一办理。新会员入会当年开始按年度缴纳会费。
第五条 本协会定期对个人会员会费缴纳情况进行检查，对逾期不交会费、或者未足额缴纳会费的会员，给予提示性交费通知，连续两年不缴纳会费，视为自动退会。
第六条 会费用途
一、开展行业发展研究，组织业务交流，提供技术、信息服务；
二、个人会员的业务培训、学习；教材编写、印制；
三、组织会员交流活动；
四、维持协会秘书处的正常工作开展；
五、其他相关服务。
第七条 会费使用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本协会规定，接受专项审计和检查，并定期向理事会、会员代表大会报告。
第四章  服 务
第五条 协会向个人会员提供的服务：
一、免费参加业务培训、学习；
二、优先参加协会组织的专业研讨和经验交流活动；
三、免费获协会出版的刊物；
四、优先在协会刊物上发表与促进行业发展相关的文章；
五、开展个人会员之间交流和沟通，提供信息、技术服务和法律援助，优先推荐参加行业交流活动；
六、定期表扬为监理行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会员，并授予“优秀个人会员”等荣誉称号；
七、个人会员需要的其他服务。
第五章  管 理
第七条 个人会员有关信息和工作单位变更时，应当在变更之日起30 日内，将变更的信息提交协会。
第八条 个人会员应当及时交纳会费。对未及时足额交纳会费的，按照协会章程及有关规定处理。
第九条 个人会员退会可书面提出申请，经协会审核后予以公公布。
第十条  个人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其会员资格终止：
一、违反法律法规被相关部门处罚后除名的；
二、申请退会经协会审核已公布的；
三、违反协会章程被取消会员资格的。
第十二条 个人会员退会或被取消个人会员资格的2 年内不得重新加入协会。
第十三条 个人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由协会给予通报批评或取消会员资格的处理：
一、有违纪违规问题并经查实的；
二、不履行监理职责被行政处罚的；
三、违反行业自律公约和职业道德，损害行业形象的；
四、受到行政处理或刑事处罚的；
五、不履行会员义务满2 年的。

第六章  附 则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青海省建设监理协会负责解释。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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